
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北京东方略

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略”）在研产品VGX-3100的中国 III期关键性注

册临床研究已经揭盲并取得积极的顶线结果，达到预设的主要疗效终点。

2、鉴于创新药研发及注册审评的复杂性，从顶线结果到最终注册申报仍需经历多个阶

段，产品的最终获批上市时间及审评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收到公司参股公司东方略出具的函件，东方略针对在研产品

VGX-3100的中国 III期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已经揭盲，并取得积极的顶线结果。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VGX-3100
VGX-3100是一款针对高危型HPV-16/18相关疾病开发的创新治疗性DNA疫苗。该产

品通过肌肉注射伴随电脉冲递送系统给药，旨在诱导针对HPV-16/18的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

答，促进机体识别并清除HPV持续感染相关异常细胞，从而促使病灶转归并清除病毒感染。

VGX-3100的首个适应症为HPV-16/18相关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CIN2/3)，
目标是为患者提供一种非手术药物治疗选择，有望避免或减少传统手术治疗(如LEEP锥切)
可能带来的生育相关风险(如早产、流产等)。同时，基于VGX-3100的系统性抗HPV免疫机

制，东方略也正在推进其他HPV感染相关的高级别癌前病变的临床试验，包括肛门/肛周癌

变、外阴癌变、阴道癌变等。

有关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参股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关于参股公司

合作研发项目新适应症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关于参股公司合

作研发项目新适应症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等相关公告及定期报

告。

二、VGX-3100临床试验情况

（一）关于本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前瞻、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I期关键性注册临床试验，用于

治疗HPV-16/18相关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CIN2/3)。主要终点为第36周时，受

试者子宫颈组织学转归至低级别病变(CIN1)或正常，且实现HPV-16/18病毒清除的复合终点

应答率。

（二）主要疗效结果

根据已完成的揭盲后预设主要统计分析结果，在主要分析集中，VGX-3100组的主要终

点应答率在统计学上显著优于安慰剂组，达到统计学优效标准。支持性分析结果与主要分析

总体保持一致，结果稳健。本试验达到了预设的主要疗效终点。

（三）安全性结果

VGX-3100在中国受试者中整体安全性与耐受性表现良好，未观察到新的重大安全性风

险信号。

三、风险提示

鉴于创新药研发及注册审评的复杂性，从顶线结果到最终注册申报仍需经历多个阶段，

产品的最终获批上市时间及审评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前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规定对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东方略出具的函件。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6-020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合作研发项目临床试验揭盲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有关公告已于2026年5月9日披露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5年度末公司总股本519,052,477股扣除回购专户中

的股份 842,400股后的股数 518,210,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8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44,047,856.55元（含税），不送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842,400股后

的 518,210,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6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7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8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842,4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 权益分派

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每股现金红利=44,047,856.55/519,052,477=0.084862元/股。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8486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3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江学芳、何华燕

咨询电话：0575-89007602；0575-87605817
传真电话：0575-89007574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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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0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

兴路88号星通大厦41楼）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6年4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54人，代表股份 720,345,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15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65,945,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40人，代表股份254,400,67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988%。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6人，代表股份254,517,9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17,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40人，代表股份

254,400,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88%。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

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102,359,66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

股份数量为13,15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6,964,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1423%；反

对 12,180,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6909%；弃权 1,201,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136,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4.7423%；反对12,180,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856%；弃

权1,2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472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07,325,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1924%；反

对12,172,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898%；弃权84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497,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4.8841%；反对12,172,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824%；弃

权8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3335%。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7,286,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1870%；反

对12,193,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928%；弃权86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458,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4.8688%；反对12,193,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909%；弃

权8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34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度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8,037,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2913%；反

对11,795,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375%；弃权51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2,209,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5.1640%；反对11,795,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6346%；弃

权5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租

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1,547,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0022%；反

对28,042,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8930%；弃权75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5,720,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88.6853%；反对 28,042,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1.0180%；

弃权7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296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租

赁）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9,782,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0396%；反

对99,775,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8511%；弃权78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3,954,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60.4887%；反对 99,775,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9.2018%；

弃权7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30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9,358,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6386%；反

对25,572,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3%；弃权939,2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7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006,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89.5836%；反对 25,572,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474%；

弃权939,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3690%。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

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4,475,904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272,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6882%；反

对25,304,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23%；弃权940,2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6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272,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89.6882%；反对25,304,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23%；弃

权940,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694%。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

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穆猛刚先生、娄会友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 465,827,
904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

后适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596,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8155%；反

对25,377,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8%；弃权54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8,596,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89.8155%；反对25,377,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8%；弃

权5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37%。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

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穆猛刚先生、娄会友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 465,827,
904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

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6-04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581号三维大厦C座2楼会议

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越伦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00名，代表股份133,661,2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31%。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30,339,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1905%。

2、参与网络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98人，代表股份3,321,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126%。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2,742,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25%；772,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80%；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3363%；反对77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2563%；弃权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74%。

本议案获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32,743,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33%；771,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72%；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3,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3664%；反对7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2262%；弃权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74%。

本议案获通过。

3.《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32,742,0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23%；785,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877%；1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3273%；反对78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6477%；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1%。

本议案获通过。

4.《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32,741,8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21%；77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68%；148,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3212%；反对7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2111%；弃权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76%。

本议案获通过。

5.《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42,5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27%；771,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72%；147,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3423%；反对7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2262%；弃权1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15%。

本议案获通过。

6.《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8,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726%；824,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67%；14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9,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7287%；反对8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8158%；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56%。

本议案获通过。

7.《关于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00,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811%；817,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13%；143,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6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0719%；反对8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5990%；弃权1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91%。

本议案获通过。

8.《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10,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890%；807,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039%；14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7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3910%；反对8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010%；弃权1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81%。

本议案获通过。

9.《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63,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287%；755,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654%；141,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9866%；反对7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505%；弃权1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29%。

本议案获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39,2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02%；769,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59%；152,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9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2430%；反对7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1720%；弃权1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50%。

本议案获通过。

11.《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9,7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732%；825,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72%；14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5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7528%；反对8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8368%；弃权1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4%。

本议案获通过。

1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32,683,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688%；818,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20%；159,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5781%；反对8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6261%；弃权1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58%
本议案获通过。

13.《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132,747,7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3166%；767,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38%；14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8,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4989%；反对7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0907%；弃权1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4%
本议案获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6,8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2710%；808,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047%；166,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243%。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6654%；反对8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341%；弃权1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05%。

本议案获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此外，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六和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6-047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
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9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

为：以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39,281,8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2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39,281,8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485
08*****949
08*****453
06*****114

股东名称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3号南山金融大厦18层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赵玲玲

3、咨询电话：0755-2151 9907
4、传真电话：0755-8389 0101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6-01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

配方案”）已获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实施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1,210,604,2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10,604,2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450
08*****219
08*****628

股东名称

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投控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石河子丽源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1001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A座

咨询联系人：于喆、张驰

咨询电话：0755-28483234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6-030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